附件

江门市区“三边”整治主要任务一览表

	整治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协办单位

	辖区内“三边”整治
	1.协助市直有关部门做好“三边”（含轻轨沿线）整治的绿化、净化和美化工作。

2.对辖区内裸露的山地进行治理，根据不同的山地和区域种植不同的树种，保持生态环境美化。
	蓬江、江海区政府
	

	辖区内“三边”整治
	负责辖区内“三边”（含轻轨沿线）整治的绿化、净化和美化工作。
	新会区政府
	

	抓好绿道建设
	完成省立绿道主线江门段驿站、标志系统、绿化补种、安全防范等配套设施建设，完成省立绿道支线建设，开展区域绿道和社区绿道建设。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加强督促，上报情况
	督促各职能部门严格按照整治规划实施整治，及时通报“三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制定整治规划
	1.组织编制《山体保护利用规划管理规定》、《社区绿化休闲广场系统规划及社区绿道规划》、《天沙河沿岸景观规划》，并制定中心城区的整治规划。

2.负责指导新会区规划部门制定新会区整治规划。
	市城乡规划局
	新会区政府

	清理整治脏乱差
	1.会同市城乡规划局、市园林局制定市区市政道路绿化改造方案，并组织整治工程实施。

2.清理“三边”乱搭建、乱堆放、乱拉挂及占道经营乱摆卖、乱停放现象。

3.督促各区城管、环卫部门做好清理城市“牛皮癣”和加强清扫保洁工作，确保“三边”环境整洁。

4.加强对天沙河、蓬江河城区段检查工作，及时清理水域和河岸杂物、垃圾，改善河道两岸环境。
	市城管局
	市城乡规划局

市园林局

	江门河流域（含天沙河）综合整治
	1.加快推进天沙河引水增流工程建设，改善天沙河的水环境。

2.加强对天沙河、蓬江河城区段的巡查工作，制止违规在河岸两旁乱搭建或种植行为。

3.对江新联围大堤背水坡草皮护坡进行养护。
	市水务局
	

	路边综合整治
	1.会同市公路局督促检查国道、省道实施公路绿化工程建设。

2.会同市公路局与高速公路建设业主单位及各区政府做好高速公路两侧的绿化工程建设。

3.对管养的新、改建公路实施绿化升级。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路局

市城乡规划局

	路边综合整治
	1.会同市城乡规划局及各区政府做好国道、省道两旁的绿化方案设计，并会同市交通运输局督促检查各区政府对国道、省道两侧实施绿化工程整治建设。

2.会同市交通运输局与高速公路建设业主单位及各区政府做好高速公路两旁的绿化工程建设。

3.积极协助配合市园林局做好五邑路市区段绿化升级改造。
	市公路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城乡规划局

	绿化改造升级
	1.抓好市区主要出入口和主要路段的绿化改造工作，增种开花、色叶植物及市花、市树面积3万平方米。

2.对市区主要道路沿线的绿化带、街头绿地进行升级改造。

3.对市区南泉路口侧、西环路及丰乐路局部山体进行绿化美化。

4.结合绿道网建设，将天沙河沿河绿地打造生态型绿色通道。

5.对风景名胜区进行改造治理。
	市园林局
	市公路局

	山边综合整治
	指导、协助蓬江、江海、新会区对辖区内裸露的山地进行治理，根据不同的山地和区域种植不同的树种，保持生态环境，美化沿途“三边”景观。
	市林业局
	

	经费保障
	负责审核落实“三边”整治经费。
	市财政局
	

	绿化用地
	负责统筹解决绿化用地问题。
	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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